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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宁县东宋镇宅延村与河
底镇孙家沟村之间，有一道深沟，
沟长约7.5公里，该沟原名桃峪沟，
后改名陶峪沟。原来的桃峪沟缘
何改名陶峪沟？相传与一位陶将
军有关。

相传在北宋年间，桃峪沟附近
人烟稀少，沟深林密，因此强盗经常
出没。这些强盗经常到附近的村子
里烧杀抢掠，弄得民不聊生；更可恨
的是，强盗一旦发现花轿从此路过，
便将新娘抢走，当地百姓对他们恨
之入骨。

后来，朝廷接到地方官的报告
后，指派一位姓陶的将军带兵前去
围剿强盗，由于强盗势力强大，再加
上桃峪沟地势险峻，官兵们多次围
剿均未成功。有一次，陶将军亲自
挥刀上阵，在与强盗的激烈搏斗中，
陶将军不幸中箭身亡。当地百姓在
当天夜里便将陶将军的尸首悄悄埋
藏起来。

随后，朝廷又派来一员猛将
前来打击强盗。这员猛将得知
强盗有抢花轿的嗜好后，便装扮
成新娘乘坐花轿，故意敲锣打鼓
从桃峪沟旁经过。强盗头目看
到又有花轿路过，便带人上前抢
亲。就在这时，这员猛将猛地冲
出花轿，出其不意地将强盗头目
踢翻在地，几个“轿夫”随即上前
把强盗头目捆绑起来，其他强盗
见头目已经被抓，便慌乱地四散
逃去。

后来，这位强盗头目向朝廷投
降，并将功赎罪，在征战边关的战斗
中立了大功。已改过自新的他一直
觉得愧对当年被自己射死的陶将
军，便回到桃峪沟，找到陶将军的尸
骨，在桃峪沟两头，各为陶将军修建
了一座坟墓。

据说，当时修建的陶将军坟
墓规模很大，两座坟墓占地面积
均约一亩，十分相似，以致很少有
人 能 分 辨 出 哪 座 是 真 、哪 座 是
假。至于当年这位改过自新的强
盗头目为什么要为陶将军修建两
座坟墓，据说是担心坟墓以后会
被盗，因此才修建了一座假坟墓，
来保护陶将军。

陶将军当年的英勇事迹一直在
桃峪沟一带流传，附近的村民为了
纪念陶将军，便将桃峪沟改名陶峪
沟。

陶峪沟：
将军剿匪献身
后人以姓纪念继嗣文书：立嗣大事有凭证

社会文化信息丰
□本报记者 姜春晖 文/图

旧时，由于受“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影
响，无子或有女无子的家庭一般要通过过继、寻儿、
招婿等形式，选取自己的宗祧（tiāo）继承人。洛阳民
俗博物馆近年来共收藏继嗣文书30余份，从中可以
看出旧时宗法制度和传统丧葬制度对人们思想的深
刻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
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诸多社会问题。

何谓继嗣文书？简单来说，就是收养文
书。旧时，由于受传统宗法制度的影响，无子
或有女无子的家庭一般要通过过继、寻儿、招
婿等形式，选取自己的宗祧（旧时指家族相传
的世系）继承人。由于民间视立嗣之事甚重，
因此除直接当事人外，还需有中间人、族人参
与见证，并订有专门的契约文书。而且，此类
文书因涉及个人隐私，一般留存较少。

那么，继嗣文书到底啥样呢？让我们先
看一份“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赵守忠
过继文书”——

“立过继文约人赵守忠因三门胞弟无子，
今情愿将三子小秋过与三门胞弟守和门下继

嗣承祧。同本族人等言明，自过继之后，凡三
门胞弟一应事体俱系小秋照理，凡三弟所遗
一切房产地基财物树木等项俱系小秋为业。
各出情愿，并无异说，恐后无凭，立过继文约
永远存照。”

我们看到，这份继嗣文书用毛笔书写于
宣纸之上，宽29.5厘米，高32.5厘米，不但写
明了过继原因、过继对象，还包括过继后双方
的责任和义务、过继活动的当事人、见证人
等。

下面再看一份“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潘门王氏取继合同”：

“立取继合同人潘门王氏，为故夫喜元乏

嗣无人承祭，合同亲族说合，情愿将胞五兄次
子花庭取为己子承先启后，以奉祀告庙，各无
异说，立合同为证。”

这份长 29 厘米、宽 23 厘米的继嗣文书
则用毛笔书写于麻布之上，左边缘下部有两
个骑缝字——合同。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介绍，从馆
藏继嗣文书中可以看出，该类文书的一般内
容——常由三部分组成，即过继原因、过继对
象及内容、立约时间。与其他契约文书不同，
这类文书大多书写于布质材料之上。究其原
因，应是布质材料更容易保存，更体现了人们
对过继子嗣之事的重视。

王支援说，旧时的收养行为主要有两
种，即“立嗣”和“乞养”。其中，立嗣为亲属
间的收养行为；乞养则为非亲属间的收养行
为。

立嗣俗称“过继”“过房”，是我国封建宗
法社会里最主要的一种收养形式。历代律例
对立嗣多有规定：一、原则上男子无后始得立
嗣；二、嗣子须与嗣父同宗同姓，并且辈分相
当，不得立女性为嗣；三、立嗣的方式主要是
订立继嗣文书或契约；四、立嗣一旦成立，嗣
子与嗣父母间发生拟制的亲子关系，嗣子取
得继承嗣父母家的宗祧和财产的权利，承担
服从嗣父母教令等义务。

作为一种非亲属间的收养，乞养是一种
与立嗣并存的过继形式，其最大特点是不论
同姓异姓，不分男女，均可收养。收养人为义
父母，被收养人为义子女，义子女与义父母之
间多不发生宗祧继承关系，也不得以无子为
由把义子立为嗣子。但实际上，以异姓养子

为嗣的不乏其人。
王支援说，作为旧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

会现象，民间的立嗣行为严格遵循着一些约
定俗成的原则。

■异姓不养
旧时因不能生育的家庭虽能收养男孩，

但绝不是随便一个男孩就能收养，尤其是以
立嗣为目的的收养有着严格的规定。

“收养有一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
即‘异姓不养’原则。”王支援说，由于受旧时
传统礼教“神不祀非类，民不祀非族”的思想
影响，为立嗣而进行的收养就只能在同姓亲
属间进行。

这种原则得到了立法的承认和维护，历
代律例对此都有严格的规定。当然，凡事也
有例外，有法不依、收养异姓子的现象也屡见
不鲜。

■承祧告庙
在各种继嗣文书中，多见有“承祧告庙”

词句。
王支援说，承祧，意即承奉祖庙的祭祀。

汉班固《白虎通》载：“王者出，必告庙何？孝
子出辞反面，事死如事生。”可见，旧时过继立
嗣成立后的最重要程序是“告庙”。这么做意
思很明白，一则后继有人让祖先宽慰；二则表
示对祖宗的敬重和虔诚。

“这里的祖庙即祠堂，是旧时大家族祭祀
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又称家庙、宗祠）。”王支
援表示。

■族权为重
与此同时，在立协议人所订立的继嗣文书

中，中间人、见证人多为族人、亲友，一般为同姓
族人。由此可见，旧时立嗣必须征得族人的同
意，过继行为上升为家族中的内部事务。

王支援说，旧时，“族长”“门长”“家长”等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最高权威，对内统管家族，
对外全权代表家族处理事务。因此，在立嗣
行为中，亦免不了受族权的约束。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旧时的立
嗣行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的。

一是深受宗法制度的影响。由于民
间崇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人们
视“延续香火”最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无
子女或有女无子的家庭多想方设法以过
继、寻儿或招婿等形式，选取宗祧继承人，
其中又尤以过继继承最为常见。

二是深受传统丧葬制度的影响。旧
时，厚葬久祀是丧葬祭祀最重要的特点，
人们十分看重祖先的祭祀和家族的昌盛、
延续。受此影响，养老送终和祭祀祖先是
古代生儿育女的价值所在。因此，那些无
子或子亡故的人家，一般都要通过过继或
收养等形式来继承宗祧。

三是深受高死亡率的影响。在封建
社会，男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主要劳
动力，同时也是封建政权所需充足兵源的
役丁，是皇室贵族和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
提供者。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之下，
必然造成人口的高死亡率。因此，在继嗣
文书中常可看到“生有四子，但仅有一子
存世”的悲哀，这也是民间过继现象出现
的一个社会原因。

王支援说，在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出
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虽对社会上
的鳏寡孤独者实施了一些减免赋税和社会
保障措施，但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
社会保障体系，无子的老年人根本无法维持
正常的生活。

“正是基于此，民间的收养行为才得
以长期存在。”王支援说，对于立嗣人来
说，过继行为不但解决了宗祧继承问题，
对解决其基本生活温饱和养老送终问题
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从这方面来看，过
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立嗣为大事 文书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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